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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摘要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宝利来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未持有新联铁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将控制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宝利来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根据上市公司与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的交易对价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鉴于标的公司各股东所取得的对价形式、未来承担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取得标的资产时间和价格等不同，标的公司各股东内部协商后

同意各股东并不完全按照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来取得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向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袁宁、王利群、李骏、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刘厚军、田

林林、王迎宽、李增旺、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任光辉、丁玉娥 、孙洪勇 、徐罡 、张旭亮、

孙丹、绳浩、刘振楠、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王建民、吴国强、姜汉超、林岩、王丽超、杨金才、焦永利、吴涛、单继光 、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 、丁志

云、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李志民、杜红、韩珍宝等

６３

名交易对方支付对价合计

１０３

，

２１４．１６

万元 ，收购其持有新联铁合计

４７

，

５９７

，

９３６

股股份，对应新联铁每股价格为

２１．６８

元；

向石峥映、梅劲松、孙志林、郭其昌、黄明全等

５

名交易对方支付对价合计

６

，

９６３．５８

万元，收购其持有新联铁合计

２

，

９４６

，

５２５

股股份，对应新

联铁每股价格为

２３．６３

元；

向李颀、王钦、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国润瑞祺、凯风万盛、晟唐银科 、雍创顺融 、凯风进取、交大基金

会等

１４

名交易对方支付对价合计

６８

，

８５０．３２

万元，收购其持有新联铁合计

３１

，

７８６

，

８５２

股股份，对应新联铁每股价格为

２１．６６

元；

向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等

７

名交易对方支付对价合计

９７１．９１

万元，收购其持有新联铁合计

７４７

，

６２７

股股份 ，

对应新联铁每股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各交易对方持有新联铁的股份数量、交易作价、每股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持有新联铁股份数量

（股）

交易作价合计（万元） 每股价格 （元 ） 现金对价比例 现金对价金额（万元） 股份对价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股 ）

１ 王志全 ２７，３６２，７２９ ５９，３３４．９６２ ２１．６８ ２３．５２％ １３，９５６．１１７ ７６．４８％ ５２，８２７，５２６

２ 王新宇 ９，１８３，７６４ １９，９１４．６１７ ２１．６８ ２４．９６％ ４，９６９．７８８ ７５．０４％ １７，３９７，９３９

３ 李颀 ５，９９４，１７６ １２，９８３．３８５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１４，５３４

４ 豪石九鼎 ４，２５５，４０８ ９，２１７．２１３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３０，１６７

５ 古九鼎 ３，４３１，７８０ ７，４３３．２３５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５３，３５９

６ 谢成昆 ３，３４１，８００ ７，２４６．５５７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４４４．５３１ ８０．０７％ ６，７５４，３９５

７ 鸿泰九鼎 ３，１５７，２３８ ６，８３８．５７７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６１，０９１

８ 凯风万盛 ２，６７５，１４２ ５，７９４．３５７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４５，４６８

９ 富祥九鼎 ２，１９６，３４０ ４，７５７．２７２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３８，１５１

１０ 石峥映 ２，１５６，４００ ５，０９６．２６１ 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５０９．６２６ ９０．００％ ５，３３９，５０６

１１ 天葑九鼎 ２，０５９，０６８ ４，４５９．９４１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９２，０１５

１２ 天鑫九鼎 ２，０５９，０６８ ４，４５９．９４１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９２，０１５

１３ 袁宁 １，８８６，１０３ ４，０８９．９３７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８１５．２８９ ８０．０７％ ３，８１２，１６３

１４ 国润瑞祺 １，８３０，２８３ ３，９６４．３９２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１５，１２５

１５ 晟唐银科 １，５２８，６５２ ３，３１１．０６０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５４，５５２

１６ 雍创顺融 １，２０２，８５８ ２，６０５．３９０ ２１．６６ ２０．００％ ５２１．０７８ ８０．００％ ２，４２６，４４０

１７ 王利群 ９６５，１４２ ２，０９２．８７１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４１７．１９３ ８０．０７％ １，９５０，７３１

１８ 李骏 ７８６，１６７ １，７０４．７７１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３９．８２９ ８０．０７％ １，５８８，９８９

１９ 梅劲松 ６４５，０００ １，５２４．３４０ 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５２．４３４ ９０．００％ １，５９７，０９７

２０ 凯风进取 ５７３，２４４ １，２４１．６４６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４５５

２１ 王钦 ５４９，０８５ １，１８９．３１８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４，５３７

２２ 宋野 ４９３，６４０ １，０７０．４３８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１３．３８１ ８０．０７％ ９９７，７３８

２３ 郑煜 ４９３，６４０ １，０７０．４３８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１３．３８１ ８０．０７％ ９９７，７３８

２４ 程君伟 ４５１，５００ ５８６．９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１７．００２ ８０．０７％ ５４７，０８７

２５ 李勇 ４４３，８４３ ９６２．４５５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１．８５６ ８０．０７％ ８９７，０８９

２６ 李晓棠 ３７０，６３２ ８０３．７００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６０．２０９ ８０．０７％ ７４９，１１６

２７ 王宇 ３５９，１９２ ７７８．８９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５５．２６４ ８０．０７％ ７２５，９９４

２８ 许皓 ３３４，９４６ ７２６．３１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４４．７８４ ８０．０７％ ６７６，９８８

２９ 交大基金会 ２７４，５１０ ５９４．５８８ ２１．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２，１８７

３０ 梁彦辉 １８７，７５４ ４０７．１３６ ２１．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３，９６６

３１ 谭鹰 １３７，２７１ ２９７．６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６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１

３２ 黄雪峰 １３７，２７１ ２９７．６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６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１

３３ 戴德刚 １３７，２７１ ２９７．６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６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１

３４ 姜华 １３７，２７１ ２９７．６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６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１

３５ 陈红瑛 ９１，５１４ １９８．４４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７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７

３６ 夏益 ８６，０００ １１１．８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８０ ９０．００％ １１７，１３６

３７ 刘厚军 ８０，０００ １７３．４７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４．５８０ ８０．０７％ １６１，６９５

３８ 田林林 ８０，０００ １７３．４７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４．５８０ ８０．０７％ １６１，６９５

３９ 谢捷如 ６９，８７５ ９０．８３７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８３ ９０．００％ ９５，１７４

４０ 王迎宽 ６８，６３６ １４８．８３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６８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２６

４１ 李增旺 ６８，６３６ １４８．８３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６８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２６

４２ 周展斌 ６８，２００ ８８．６６０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７．６７３ ８０．０７％ ８２，６３９

４３ 周慧 ５３，７５０ ６９．８７５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９８７ ９０．００％ ７３，２１０

４４ 孙志林 ５３，７５０ １２７．０２８ 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７０２ ９０．００％ １３３，０９２

４５ 郭其昌 ５３，７５０ １２７．０２８ 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７０２ ９０．００％ １３３，０９２

４６ 杨已葱 ４５，７５７ ９９．２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４

４７ 邓家俊 ４５，７５７ ９９．２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４

４８ 张念勇 ４５，７５７ ９９．２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４

４９ 黄明全 ３７，６２５ ８８．９１９ ２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８．８９１ ９０．００％ ９３，１６５

５０ 杜建华 １８，３０３ ３９．６８９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７．９１１ ８０．０７％ ３６，９９４

５１ 张春才 １８，３０３ ３９．６８９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７．９１１ ８０．０７％ ３６，９９４

５２ 薛奋祥 １８，３０３ ３９．６８９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７．９１１ ８０．０７％ ３６，９９４

５３ 左小桂 １３，７２７ ２９．７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

５４ 侯小婧 １３，７２７ ２９．７６６ ２１．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６５２

５５ 崔旭斌 １３，７２７ ２９．７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

５６ 饶昌勇 １３，７２７ ２９．７６６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３ ８０．０７％ ２７，７４５

５７ 孙丹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５８ 任光辉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５９ 丁玉娥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６０ 张子宝 ９，１５１ １１．８９６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３％ ２．３７１ ８０．０７％ １１，０８８

６１ 孙洪勇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６２ 徐罡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６３ 张旭亮 ９，１５１ １９．８４３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３．９５５ ８０．０７％ １８，４９６

６４ 王培荣 ９，１５１ １１．８９６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３％ ２．３７１ ８０．０７％ １１，０８８

６５ 绳浩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６６ 刘振楠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６７ 杨金才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６８ 单继光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６９ 杨宏涛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０ 魏春华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１ 栾鑫厚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２ 焦永利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３ 王建民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４ 吴国强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５ 卜运强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６ 姜汉超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７ 吴涛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８ 林岩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７９ 王丽超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８０ 史全柱 ６，８６４ １４．８８４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６７ ８０．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８１ 张宝存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２ 李志民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３ 丁志云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４ 杜红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５ 王旭东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６ 籍众慧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７ 李晓伟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８ 张友良 ４，５７６ ９．９２２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８ ８０．０７％ ９，２４８

８９ 韩珍宝 ２，２８８ ４．９６１ ２１．６８ １９．９３％ ０．９８９ ８０．０７％ ４，６２４

合计 ８３，０７８，９４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８０，４４２，３２８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

额（本次收购价格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与本次配套融资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之和）的

２５％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

均价，即

８．５９

元

／

股，配套发行股份总数为

６９

，

８４８

，

６５９

股。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 认购金额 （万元）

１ 广州中值 １７，４６２，１６５ １５，０００

２ 稳赢 ２ 号 １５，１３３，８７６ １３，０００

３ 瑞联京深 １３，９６９，７３２ １２，０００

４ 汇宝金源 １１，６４１，４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５ 中山泓华 １１，６４１，４４３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６９，８４８，６５９ ６０，０００

本次配套资金中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向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部分，

１８

，

５４１．５５

万元用于新联铁“轨道交通机车车

辆检修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

１６

，

４５８．４５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补充新联铁流动资金，提高并

购后的整合效率。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和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中企华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新联铁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结论。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评估值为

１８４

，

３７４．０５

万元，考虑到新联铁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事项的影响，经交易各

方确认，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作价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估值详细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十二、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评估情况”部分和评估机构出具的有关评估报告和评估说

明。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一）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均为宝利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的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８．５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合计发行

１８０

，

４４２

，

３２８

股股份及支付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现金用于购买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发行价格

８．５９

元

／

股计算，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数量合计

６９

，

８４８

，

６５９

股。

本次交易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５５３

，

８９２

，

６２７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

及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自以其持有的新联铁的股份

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说明

王志全、谢成昆、梅劲松 、李勇、李晓棠 、王宇、谭鹰、黄雪峰 、戴德刚 、陈

红瑛 、王迎宽 、李增旺 、孙志林、郭其昌 、杨已葱 、邓家俊 、张念勇 、黄明

全 、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 、侯小婧 、崔旭斌 、饶昌 勇 、任光辉 、

丁玉娥、孙洪勇 、徐罡、旭亮、孙丹 、绳浩 、刘振楠 、杨宏涛 、魏春华 、栾鑫

厚、王建民 、吴国强 、姜汉超 、林岩 、王丽超 、杨金才 、焦永利 、吴涛 、单继

光、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 、丁志云 、王旭东 、籍众慧、李晓伟 、张友良 、

李志民 、杜红、韩珍宝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王新宇、凯风万盛 、晟唐银科、雍创顺融 、袁宁 、李骏 、凯风进取 、宋野 、

郑煜 、许皓、刘厚军 、田林林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王利群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５０，０００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 １０１，０６０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９１５，１４２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 １，８４９，６７１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

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 ，解锁该 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石峥映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６０，１５０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 １４８，９３９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２，０９６，２５０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 ５，１９０，５６７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

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 ，解锁该 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梁彦辉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８２，５１２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 ２０８，２９４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５，２４２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 ２６５，６７２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 ，解锁该 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姜华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３２，０３０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 ６４，７３９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５，２４１ 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向其发

行的 ２１２，７１２ 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 ，解锁该 部分股份的 ２５％；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程君伟、夏益 、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５０％；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２４ 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 ５０％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自愿分期解锁

李颀 、国润瑞祺、王钦、交大基金会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豪石九鼎 、古九鼎 、鸿泰九鼎、富祥九鼎 、天葑九鼎 、天鑫九鼎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 １２ 个月， 自愿锁定 ２４ 个

月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

应调整。

本公司向稳赢

２

号 、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就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

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本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

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主体包括：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石峥映、袁宁、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宋野、郑煜、李勇、李晓棠 、王宇、许皓、梁彦辉 、

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 、杨已葱、邓家俊 、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 、薛奋祥、

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 、焦永利、王

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等

６８

名交易对

方。

本次交易不承担盈利补偿责任的交易对方包括

１２

家机构投资者、

５

名非员工自然人股东、

４

名员工股东 。

１２

家机构投资者、

５

名非员工自然

人股东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的原因主要系机构投资者及非员工自然人股东不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无法保障经营业绩的实现 。

４

名员工股

东不承担业绩补偿责任主要系个人选择的结果。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和

２１

，

９７０

万元。 如果新联铁实现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

润，则盈利补偿主体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本报告书“第六章 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

六、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六、关于盈利预测的说明

本报告书中“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包含了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

７－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５

年度的盈利预测及本公司同期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１１２１８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新联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４３４．９７

万元、

１６

，

４１１．４８

万元。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１１２１９

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宝利来按照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架构编制的备考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４

，

０５５．６０

万元、

１８

，

１９５．０３

万元。

上述盈利预测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之日已知的信息及资料对新联铁及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做出的预测 ， 预测结果基于若干具有不

确定性的假设。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及意外事件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慎重

使用上述预测信息并关注该等预测中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宝利来、新联铁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新联铁 宝利来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６６２．６０ ２８７．２５％

资产净额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３５８．４４ ３１９．３８％

营业收入 ５５，６１３．７８ ３０，４４４．８２ １８２．６７％

备注：宝利来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新联铁的营

业收入取自新联铁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并且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人的规定，本次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九、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实业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５６

，

２９５

，

２２４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１．４８％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自然人文炳荣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０９７

，

９６２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６．２９％

；通过宝利来实业间控制宝利来

１５６

，

２９５

，

２２４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１．４８％

；自然人文炳荣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

来股份的比例为

５７．７７％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

２８．２２％

（含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股数量），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自

然人文炳荣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来股份的比例变更为

３１．６７％

，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

１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十二、特别风险提示

（一）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风险

１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其他条件方可完成，包括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

述批准或核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审批风险。

２

、交易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是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交易各方约定，在本次重组完成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协议可以解除：（

１

）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 ，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另一方有权解

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２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解除协议。

此外，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

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可能。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３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情况

评估报告

评估方法 母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 增值率

收益法 ３８，２７５．２３ １８４，３７４．０５ １４６，０９８．８２ ３８１．７１％

中企华评报字（２０１４）第 １２２５ 号评估报告

资产基础法 ３８，２７５．２３ １３１，６７０．５１ ９３，３９５．２８ ２４４．０１％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

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标的估值及作价较新联铁母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新联铁所在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景气度较高，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新联铁在行业内具有突出的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业务规模及盈利水平较高，新联铁的管理水平、产品质量、行业地位 、技术实

力、项目经验、客户资源、品牌认可度等价值未在账面充分体现。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由于收益法基于一系列假设并基于对未来的预测 ，如

未来情况出现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提醒投资者注意评估增值较大风险。

４

、配套融资审批及实施风险

本次交易拟向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 、汇宝金源 、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１８

，

５４１．５５

万元用于新联铁“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检修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剩余

１６

，

４５８．４５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补充新联铁流动资金，提高并购后的整合效率。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本公司股

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由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认购，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已经就

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事宜与上市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对认购股份数量、认购价格 、限售期、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并明确了违约

责任和赔偿措施。尽管如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则上市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及投建“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检修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５

、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

２１

，

９７０

万元。

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主体将努力经营，尽量确保上述盈利承诺实现。尽管如此，由于标的公司的业务具有行业及客户集中度较高的特点 ，如

遇宏观经济波动、行业政策变化、行业投资规模缩减、市场竞争形势变化、设备进口及技术替代等不利因素冲击 ，则可能出现业绩承诺无法实现

的情况。

尽管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了切实可行的业绩补偿方案，可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上市公司及

广大股东的利益，降低收购风险，但如果未来新联铁在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 ，则会对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水

平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１１２１７

号 《审计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新联铁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仅为

４３１．６２

万元，

与

２０１４

年的承诺净利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存在较大差距。尽管新联铁因营业收入的季节性特点导致全年业绩实现不均衡 ，投资者不能简单地以中期

财务数据推算全年的经营成果，但是本公司仍然提醒投资者关注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６

、盈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经过交易对方的内部协商，在充分考虑标的公司各股东未来承

担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取得标的资产时间和价格、对标的公司的历史贡献交易对方对新联铁经营的作用、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 、补偿风

险和股份锁定期的基础上，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国润瑞祺、交大基金会、凯风万盛、晟唐银科、雍创顺融、

凯风进取等

１２

家机构股东以及李颀、王钦、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 、王培荣等

９

名自然人股东不参与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

承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主体仅以其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对价（包括现金对价及股份对价）

为限承担补偿责任。由于盈利补偿主体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对价占标的资产作价的比例合计仅为

６１．２１％

，若新联铁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

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３８．７９％

，则盈利补偿主体在以其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进行补偿后，无须再对上市公司进行额外的股份或

现金补偿。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盈利补偿不足的风险。

７

、盈利补偿承诺的违约及实施风险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盈利承诺期内，如果新联铁的实际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盈利补偿主体的每一方可以分别

选择现金补偿、股份补偿、或者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履行补偿义务。虽然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主体可以自由选择盈利补偿的方式，

但是由于盈利补偿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较少、现金补偿的可执行性较低，可能出现现金补偿违约及无法实施的情形。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若盈利补偿主体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及时进行现金补偿，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其以

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为了保证股份补偿的可实现性，盈利补偿主体承诺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

３６

个月内

分期解锁。假设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５

年初完成，各盈利承诺期内，盈利补偿主体未解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２０１４年度届满 ２０１５年度届满 ２０１６年度届满

利润承诺金额（万元） 占利润承诺总和比例 利润承诺金额（万元） 占利润承诺总和比例 利润承诺金额（万元） 占利润承诺总和比例

１３，０００ ２５．０６％ １６，９００ ３２．５８％ ２１，９７０ ４２．３６％

未解锁股份数量 占总对价比例 未解锁股份数量 占总对价比例 未解锁股份数量 占总对价比例

１０８，６１３，１６９ ５１．８３％ ８８，０３９，３７１．００ ４２．０１％ ６７，４６５，５７３．００ ３２．２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联铁取得的已签订未执行或正在执行的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合计为

９９

，

６９０．１７

万元（不包括已中标但未签订合

同金额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实现业绩承诺的可能性较大。根据上述测算，在

２０１４

年业绩承诺实现的情况下，新联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占

两年承诺净利润的

５７．０３％

以上时，交易对方持有的未解锁股份即能完成业绩补偿义务。同时，盈利补偿主体通过本次交易也取得了相应的现金

对价，并通过自身工作积累了部分资金及筹资渠道，能够通过现金的方式履行部分补偿义务。

尽管如此， 本次交易仍然存在盈利补偿主体未解锁的股份不足补偿或者未解锁的股份处于质押等权利限制状态导致股份补偿违约及无法

实施等风险。提醒投资者关注上述业绩补偿承诺违约及无法实施的风险。

８

、营业收入预测的实现风险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２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预测主体 ２０１４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新联铁母公司 ２１，６０６．６３ ３６，９５２．３８ ６０，５２８．１２ ７８，８０５．１３ ８４，２９５．７３ ８７，９０６．８４

华兴致远 ８，８１８．５１ １２，７３９．６１ １６，４９５．０５ １８，６５１．０６ １９，７５４．４０ １９，７５４．４０

南京拓控 ８，８０５．６４ １６，７６９．２３ １９，６４１．０３ ２０，５５８．９７ ２３，１５３．８５ ２３，１５３．８５

沃尔新 ８，６９３．２０ １４，８８７．５１ １５，３７９．４９ １６，５７０．０９ １５，９８２．９１ １５，９８２．９１

株洲壹星 ２，２１６．５０ ３，８０４．２１ ４，６５６．２３ ５，７４７．０４ ７，１７４．１０ ８，０３０．３３

新路通 １，２５１．６４ １，９８５．５４ ３，０７５．１６ ４，０６０．００ ４，１４５．８７ ４，３２５．１４

相关预测主体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营业收入主要根据目前已经签订的合同和销售跟踪项目预测 ，

２０１６

年及以后年度额营业收入主要是通

过销售跟踪项目和未来的市场需求进行预测 。由于新联铁及其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而销售跟踪项目是否能够转化为业务订

单存在不确定性， 且未来市场需求预测主要基于一系列评估假设及主观判断， 提醒投资者关注新联铁及其子公司预测期内的收入预测实现风

险。

９

、公司治理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控制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未来新联铁仍将保持其经营实体存续并在其原管理团队管理下运营，上市公司仅对其

经营中的重大事项实施管控。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联铁的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 ，其中

２

名由上市

公司在盈利补偿主体中委派，新联铁的总经理由董事会在盈利补偿主体中聘任，上市公司承诺不主动解聘盈利补偿主体，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核

心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团队将保持稳定。

从公司治理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上市公司与新联铁仍需在治理机制、企业文化、管理团队 、财务统筹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融合。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对新联铁实施有效整合，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控制新联铁经营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经营活力存在不确定性，

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跨行业收购的公司治理风险。

１０

、新增业务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从未涉足过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缺乏相关业务运营经验。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在稳定和改善原有高端酒店

经营管理业务的同时，将借助新联铁现有管理团队的丰富行业经验，充分发挥资本平台的投融资能力及并购支付手段优势 ，重点支持新联铁在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的快速发展。尽管如此，由于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的专业性较强 ，上市公司未来能否保持双主业的协调发

展、配备专业管理团队运营新增业务均具有不确定性，提醒投资注意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后面临的新增业务整合风险。

１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程序复杂的风险

鉴于新联铁为股份公司且股东人数超过

５０

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约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按以下步骤分

步完成：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

１０

日内，交易对方除标的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离职未满半年的董事、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先将其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

２

、标的公司股东人数变更至

５０

人以下后，标的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３

、标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应立即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各方承诺放弃优先购买

权。

由于标的资产的交割过程较为复杂，上市公司完成交割及财务报表合并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１２

、本次交易不同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作价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

本次交易对方的交易对价主要根据是否参与业绩补偿划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参与业绩补偿

原南京拓控员工股东 ２３．６３ 元 ／ 股

主要员工股东 ２１．６８ 元 ／ 股

不参与业绩补偿

机构股东 、部分员工股东 ２１．６６ 元 ／ 股

部分员工股东、非员工自然人股东 １３．００ 元 ／ 股

本次交易作价系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主要考虑了交易对方未来承担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取得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和价格以及对新

联铁的历史贡献等因素，其中参与业绩补偿的交易对象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２１．６８

元

／

股 、

２３．６３

元

／

股 ，高于不参与业绩补偿的交易对象的交易价

格

１３

元

／

股、

２１．６６

元

／

股，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中，部分员工股东、非员工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新联铁股份作价

１３

元

／

股 ，交易价格较低的原因主要系该部分人员不参与新联铁的

业绩补偿承诺。机构股东及员工股东李颀、王钦不参与业绩补偿承诺，但其持有的新联铁股份作价为

２１．６６

元

／

股 ，交易价格较高的原因为：机构

股东历史上以显著高于员工股东入股成本的公允价格增资入股新联铁，为新联铁的业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对于新联铁的规范运作 、

资源整合、战略定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员工股东李颀自

２００１

年新联铁第一次增资时即入股公司，持有新联铁股份的时间长达

１４

年之久。员工

股东王钦原任新联铁副董事长，对新联铁的业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次交易中，每个交易对方对应的交易对价、补偿义务、锁定期要求均由交易对方内部协商约定，新联铁全体股东对此予以认可 ，并签署了

相关交易协议。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不同交易对方所持股份作价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

１３

、标的公司子公司评估差异较大的风险

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南京拓控、株洲壹星、华兴致远系新联铁通过换股合并的方式取得，作价依据均参考了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确定

的评估结果（以下简称“前次评估”）。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２５

号 《资产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本次评

估”），南京拓控、株洲壹星 、华兴致远两次评估结果的差异如下：

公司名称 前次评估基准日

前次评估价值

（万元 ）

本次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价值

（万元 ）

南京拓控 ２０１２．２．２９ ４，１１１．８８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８，９２２．００

株洲壹星 ２０１２．１．３１ ２．６０８．６５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５，５１６．０９

华兴致远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５，３１５．４５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３２，３４６．６２

由上表可见，南京拓控、株洲壹星、华兴致远本次评估结果较之前次评估结果增值较高。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 ，新联铁收购华兴致远的作价

参考了前次评估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综合考虑控制权变更等因素，收购价格为

１１

，

１２０．９５

万元。由于作价基础不同 ，华兴致远前次交易的价

格与本次评估价格差异较大。

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且交易完成后新联铁与被收购公司在技术研发、采购生产、市场开拓 、运营管理、发展规划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业务

协同及资源整合，对被收购公司未来的收入及利润均会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从而导致被收购公司的整体价值提升。尽管如此，上市公司仍提醒

投资者关注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南京拓控、株洲壹星、华兴致远本次评估结果与前次评估结果、交易作价具有较大差异的风险。

１４

、本次交易利润承诺低于评估口径净利润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和

２１

，

９７０

万元。本次评估报告中，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的评估合并口径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４４９．４４

万元、

１８

，

６９９．３０

万元和

２４

，

２２１．３４

万元。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净利润金额低于评估报告预测净利润金额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及财务费用的

影响所致。由于对于企业的自有现金流没有影响，因此评估预测的净利润不包括资产减值损失及财务费用 ，即评估口径的净利润为息前税后净

利润。此外，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的是分别评估母子公司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而加总形成整体估值，上述评估合并口径的预测净利润未考虑母子

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合并抵消的影响。

按照新联铁管理层对于资产减值损失及财务费用的预测 ，将评估净利润予以调整，与承诺利润的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评估净利润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经调整后的评估净利润 承诺利润

２０１４年 １２，４４９．４４ ８７７．９０ ４７０．０３ １１，１０１．５１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８，６９９．３０ １，２０９．１７ １，０７８．６５ １６，４１１．４８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２４，２２１．３４ １，７００．８１ １，４８８．５２ ２１，０３２．０１ ２１，９７０

可见，本次交易的承诺利润高于经调整后的与会计口径一致的评估净利润。尽管如此，本公司仍然提示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中利润承

诺低于评估口径净利润的风险。

１５

、内幕交易风险

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 ，尽可能地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

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尽管如此，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上市公司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未发生异常波动，但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１６

、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作价较新联铁账面净资产增值较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合并对价超过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将被确认为商

誉。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较大数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但

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新联铁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商誉减值将直接减少上市公司的当期利润 ，

提醒投资者注意商誉减值风险。

（二）标的资产的经营风险

１

、客户及行业集中的风险

新联铁目前主营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产品广泛用于铁路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由于近年来我国铁路交通投资持续保持高

位，铁路交通运营安全、维护的需求大幅增长，新联铁目前的业务重点侧重在铁路交通行业，并在动车 、大功率机车等细分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市

场份额。报告期内，新联铁的销售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对铁路交通行业的销售收入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新联铁前五大客户均为各大铁路局，

实现收入合计分别为

２６

，

３８９．６０

万元、

４１

，

１２２．０５

万元，收入占比合计分别为

７４．６０％

、

７３．９４％

，存在客户及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情形。

尽管新联铁对地铁、磁悬浮等城市轨道交通业务的开拓已经取得进展，但一定时期内来自铁路交通行业的业务占比仍将保持较高比例 ，如

果未来宏观环境及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铁路行业发展速度大幅减缓，将对新联铁的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若新联铁

不能持续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高品质产品及服务，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丧失部分重要客户资源，从而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提醒投资者

关注新联铁的客户及行业集中度较高引致的相关风险。

２

、季节性引致的经营业绩不均衡的风险

报告期内，新联铁的主要客户为原铁道部下属的各铁路局（含各站、段）及其他铁路公司，根据相关单位的采购、预算、验收、结算制度及项目

特点，新联铁的业务合同验收及货款结算多在每年的下半年进行。受主要客户上述采购及结算特点的影响，新联铁的销售收入确认、收款结算存

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规律。新联铁在销售收入确认、收款结算方面的季节性波动规律，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报告期内，新联铁按上、下半年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的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上半年 １１，６８３．３０ － １１，１１８．８５ １９．９９％ ９，２１４．６９ ２６．０５％

下半年 － － ４４，４９４．９３ ８０．０１％ ２６，１６０．６５ ７３．９５％

合 计 １１，６８３．３０ － ５５，６１３．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３７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联铁取得的已签订未执行或正在执行的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合计为

９９

，

６９０．１７

万元（不包括已中标但未签订合

同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同金额

正在执行未确认收入的合同 ３３，８４６．１９

已签订未执行合同 ６５，８４３．９８

合 计 ９９，６９０．１７

新联铁营业收入的季节性特点导致投资者不能简单地以某季度或中期的财务数据来推算全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财务状况，提醒投资

者关注新联铁的经营业绩存在因季节性引致的不均衡风险。

３

、销售订单持续取得的风险

自设立以来，新联铁专注于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形成了“安全检测监测系统化平台

＋

核心设备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产品及服务

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在细分市场中的占有率较高。受益于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新联铁报告期内签订的销售订单数量及金额呈

逐年增加的趋势。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

销售订单数量（份 ） １４６ ２５４ １６６

销售订单金额（万元） ５０，２５５．７７ ５７，０６２．５９ ２５，７６０．７９

根据产业政策及行业趋势判断， 我国轨道交通及关联行业在未来数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新联铁有望发挥核心竞争优势持续获得业务订

单，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尽管如此，若新联铁因市场开拓不力、行业采购模式变化、行业竞争加剧等原因丧失客户资源及业务机会，将出

现无法持续取得充足的销售订单的情形，从而对新联铁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４

、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产生的流动性与坏账风险

由于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特有的采购及结算模式影响，报告期内新联铁的应收账款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报告期，新联铁应收账款余

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１－６ 月 ／ 末 ２０１３年度 ／ 末 ２０１２年度 ／ 末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２８，７００．９５ ２４，４９６．４１ １７，７３２．９９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１，６８３．３０ ５５，６１３．７８ ３５，３７５．３４

应收账款余额 ／ 营业收入 ２４５．６６％ ４４．０５％ ５０．１３％

新联铁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各铁路局（含各站、段）及其他铁路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回款风险较低。为了缓解应收账款对于公司营运资金占用

的压力，新联铁通过优化并严格执行合同收款条款、提高银行授信额度等多种手段减少流动性压力。尽管如此，仍存在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应

收账款余额的增加，新联铁资产周转能力下降的可能，从而使新联铁经营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此外，尽管新联铁的客户资信良好，应收账款发生大额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但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 ，应收账款金额也保持上升趋势。如果新

联铁不能维持应收账款的高效管理，任何应收账款的损失将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５

、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产品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关键产品，客户对相关产品有着较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适应性要求，产品技术复杂 ，开发

难度大，需要较为深厚的行业积累和项目经验，形成了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维护行业的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但尚未出现在

整体市场中占据完全主导地位的企业，行业集中度不高。

由于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发展迅速，市场空间巨大，不断吸引具备资金实力或技术实力的企业进入。特别是随着原铁道部的撤

销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铁路行业正在逐步形成以铁路运输企业为主体、多元资本共同参与、更加市场化的竞争格局，铁路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发展趋势也会导致铁路用户结构发生变化，行业竞争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新联铁将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毛利率下降风险。

此外，新联铁计划逐步加大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的拓展力度，由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主体为各地方政府，城市轨道交

通市场竞争相对激烈，毛利率低于铁路交通行业。因此，随着新联铁产品向多领域的持续拓展，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６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风险

报告期内，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沃尔新、南京拓控、株洲壹星、华兴致远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

施条例， 新联铁及相关子公司按规定享受了

１５％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新联铁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分别占当期净利润的

１３．８１％

、

１３．０２％

。

本次交易中，中企华评估对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进行收益法评估，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沃尔新、南京拓控、株洲壹星 、华兴致远均按照

１５％

的所得

税优惠税率预测相应期间的所得税费用。新联铁及其子公司预计能够持续保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但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未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对上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对新联铁未来的利润水平及股权评估值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７

、部分产品验收进度不可控的风险

根据业务合同的规定及行业惯例，新联铁提供的产品回款情况与客户的验收进度直接相关 。新联铁提供的部分大型运营安全、维护产品的

验收程序较为复杂、持续时间较长，以机车车辆检修系统化解决方案为例，一般在检修车间整体工程全部完工后，对所有检修设备进行一定期限

的试运行，运行状态稳定后，才能统一协调有关部门组织评审验收，验收合格后新联铁才能确认收入进而获得相应回款。如果遇到客户项目整体

工期拖延或设备延期投入使用等情况，将会延缓验收进度进而影响新联铁的收入确认及销售回款。新联铁产品验收过程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新联铁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８

、技术失密风险

新联铁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附加值，体现在新联铁拥有相关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应用技术。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联铁已取得

１６９

项专利，

７８

项软件著作权。为防止核心技术失密，新联铁制定了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和管理措施，与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签定了《保密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联铁从未发生过技术泄密的情况。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未来不能排除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或竞争对手窃取新联铁技

术秘密等情况，进而削弱新联铁的技术优势，对新联铁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９

、人才流失风险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产品的研发、设计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对相关人员知识、技能等相关素质要求较高。通过多年的积淀，新联铁培养了

一支规模较为可观、结构较为合理的员工队伍，该支队伍是新联铁提升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重要基础。为了稳定

和优化员工团队，新联铁实施了员工持股等多种激励机制，并不断完善公司的技术制度和管理制度。尽管新联铁设立以来从未曾出现人员大规

模辞职的现象，但是随着人才竞争的日益加剧、个人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核心员工可能因各种主客观因素从公司离职，如果离职员工的职务比较

关键或者离职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将对新联铁的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前，新联铁的核心管理、技术人员已成为新联铁的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联铁的核心管理、技术人员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且大

部分员工股东将作为盈利补偿主体承担新联铁的业绩承诺实现责任，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也将分期解锁。上述安排有利于保障

新联铁核心管理、技术人员与上市公司的长期利益一致，提高相关人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降低离职风险。

同时，为了保证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作为盈利补偿主体的员工股东承诺，在盈利承诺期内，盈利补偿主体不主动向

新联铁及其子公司提出离职。 如果任何盈利补偿主体违反该项承诺， 该盈利补偿主体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股份在其离职时尚未解锁的部

分，由上市公司以

１

元对价回购注销。上述安排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新联铁核心管理、技术人员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离职风险。

１０

、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风险

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庞大，覆盖地域辽阔，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复杂多变，需要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列车装备配套，因而目前国内机车车辆型号

繁多，技术发展和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为达到下游客户对产品性能、安全性、适应性、可靠性的高要求，新联铁必须密切跟踪国内外机车车辆运营

安全、维护行业的新技术、新动态。虽然目前新联铁的主要产品在细分市场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是若新联铁未来不能及时对产品进行技术

创新，或者不能对市场发展趋势作出准确判断，无法通过对已有产品的升级及新产品的研发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 ，将会对新联铁的市场竞争力

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成果。

１１

、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

虽然新联铁的产品性能、安装调试、售后保障等服务质量取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但是由于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新联铁在

产品试验测试环境方面的建设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联铁产品的完善。

基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竞争格局、技术升级方向等因素，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及严谨的论证，结合新联铁的实际经营需要，上市公

司确定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为“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检修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

金项目能够增强新联铁的研发能力，优化制造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保障，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联铁已签订未执行或正在执行的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达到

９．９７

亿元。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２００８

调整）》和

《铁路信息化总体规划》的总体部署，今后较长时期内，国内轨道交通建设仍将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新联铁预计未来几年营业收入将持续增长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项目的折旧、摊销及实施费用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现金流量造成的不利影响。

如果新联铁业务增速放缓，未来营业收入不能达到预期水平，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项目的折旧、摊销及实施费用增加将对新联铁的经营业绩、

现金流量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新项目的投产也会对新联铁组织管理水平和市场营销水平提出新的要求，若新联铁的相应水平无法同步提高，将

可能导致产品销售达不到预期目标，从而对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产生不利影响。

１２

、管理风险

通过多年的发展，新联铁已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并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能够满足够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但是 ，随着新联铁持续并购

南京拓控、株洲壹星、华兴致远 ，新联铁的产品种类、销售收入、人员数量均显著增加，对公司在资源整合、技术开发、资本运作 、生产经营管理、市

场开拓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新联铁的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迅速扩张以及业务持续发展的需要，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

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影响公司的管理效率和竞争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本报告书第十三章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一、一般术语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新联铁 ／ 标的公司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联铁有限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新联铁前身

新联铁科贸 指 北京新联铁科贸有限公司，系新联铁有限前身

华兴致远 指 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沃尔新 指 沃尔新（北京 ）自动设备有限公司，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新路通 指 廊坊新路通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南京拓控 指 南京拓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株洲壹星 指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壹星科技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全资子公司

嘉盛源 指 武汉嘉盛源科技有限公司，系新联铁控股子公司

武汉利德 指 武汉利德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参股子公司

南京宝聚 指 南京宝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二级子公司

北京华兴致远 指 北京华兴致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新联铁二级子公司

株洲兆富 指 株洲兆富中小企业信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系株洲壹星参股子公司

豪石九鼎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昆吾九鼎 指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古九鼎 指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系新联铁股东

鸿泰九鼎 指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凯风万盛 指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富祥九鼎 指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天葑九鼎 指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天鑫九鼎 指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国润瑞祺 指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晟唐银科 指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雍创顺融 指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凯风进取 指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交大基金会 指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稳赢 ２ 号 指 民生稳赢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瑞联京深 指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广州中值 指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

汇宝金源 指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中山泓华 指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华泰证券 指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伊比利亚公司 指 西班牙伊比利亚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新联铁 １００％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股份

配套融资 ／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拟向稳赢 ２ 号 、瑞联京深、广州中值 、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

易总额的 ２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交

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 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 指

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 、古九鼎 、谢成昆、鸿泰九鼎 、凯风万盛、富祥九鼎 、石峥映 、天葑九鼎 、天鑫九鼎 、袁宁 、国润瑞祺 、晟唐银

科 、雍创顺融 、王利群 、李骏、梅劲松 、凯风进取、王钦 、宋野 、郑煜 、程君伟 、李勇、李晓棠 、王宇、许皓、交大基金会、梁彦辉 、谭鹰 、黄雪峰 、

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 、王迎宽 、李增旺 、周展斌、周慧 、孙志林 、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 、张念勇 、黄明全 、杜

建华 、张春才 、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 、崔旭斌 、饶昌勇 、孙丹 、任光辉 、丁玉娥 、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杨金

才、单继光 、杨宏涛 、魏春华 、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 、吴国强 、卜运强 、姜汉超 、吴涛 、林岩 、王丽超 、史全柱 、张宝存 、李志民 、丁志云 、杜

红 、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 、张友良 、韩珍宝

配套融资投资者 指 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 、广州中值、汇宝金源 、中山泓华

盈利补偿主体 指

王志全、王新宇、谢成昆 、石峥映 、袁宁 、王利群 、李骏 、梅劲松 、宋野、郑煜、李勇 、李晓棠、王宇 、许皓 、梁彦辉 、谭鹰 、黄雪峰 、戴德刚 、姜华 、

陈红瑛、刘厚军、田林林 、王迎宽 、李增旺 、孙志林、郭其昌、杨已葱、邓家俊 、张念勇 、黄明全 、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 、左小桂 、侯小婧 、崔

旭斌 、饶昌勇、孙丹 、任光辉 、丁玉娥、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 、杨宏涛 、魏春华 、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

强、卜运强 、姜汉超 、吴涛 、林岩、王丽超 、史全柱 、张宝存 、李志民 、丁志云、杜红 、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 、张友良 、韩珍宝

盈利承诺期 指 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因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股份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宝利来与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签署的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宝利来与稳赢 ２ 号 、瑞联京深、广州中值 、汇宝金源 、中山泓华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签署的 《股份认购协议》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新联铁承诺期内各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 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宝利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股份交割日 指 标的股份登记到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年 ６ 月 ３０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 天元律所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 ／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企华资产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亿元

最近两年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铁道部 指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铁路总公司 指 中国铁路总公司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交通运输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统计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十二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起止时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二、专业术语

轨道交通 指 铁路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指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为城市行政辖区内提供客运服务的公共交通系统 ，包括地铁、轻轨 、单轨 、现代有轨电 车 、磁浮交通 、市域快

轨等 。

机车车辆 指 机车 、动车 、客车、货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电力机车 指 由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的接触网供给电力、并由牵引电动机驱动的一种非自带能源的机车

内燃机车 指 以内燃机产生动力，并通过传动装置驱动车轮的机车

动车组 指

由若干带动力的车辆 （动车）和不带动力的车辆 （拖车）组成 ，在正常使用寿命周期内始终以固定编组运行、不能随意更改编组的一组列

车

和谐型大功率机车 指 指和谐号电力和内燃机车，是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与国外企业合作 ，引进消化技术，并国产化的新一代交流传动机车

转向架 指

转向架是机车车辆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可以分为带牵引电机的动力转向架和不带牵引电机的非动力转向架 ，承担着车体的重量以及列

车的驱动力和制动力

轮轴 指

机车车辆上与钢轨相接触的部分 ，由左右两个车轮牢固地压装在同一根车轴上所组成。作用是保证机车车辆在钢轨上的运行和转向 ，

承受来自机车车辆的全部静、动载荷，把它传递给钢轨 ，并将因线路不平顺产生的载荷传递给机车车辆各零部件

受电弓 指 电力牵引机车或动车从接触网取得电能的电气设备 ，安装在车顶上

接触网 指

接触网是在电气化铁道中，沿钢轨上空“之 ”字形架设的 ，供受电弓取流的高压输电线。接触网是铁路电气化工程的主构架 ，是沿 铁路 线

上空架设的向电力机车供电的特殊形式的输电线路 。其由接触悬挂 、支持装置 、定位装置、支柱与基础几部分组成 。接触 网主要包含以

下几项内容 ：１．基础构件 ，如水泥支柱 、钢柱及支撑这些结构物的基础 ；２．基础安装结构件，这项内容的作用主要是连接接触 网导线 和基

础构件 ；３．接触网导线 ，这部分作用就是传输电流给电力机车 ；４．其他辅助构件，包括回流线、附加悬挂 等 。接触 网 、钢 轨与大地 、回流线

统称为牵引网 。

轮辋轮辐 指

车轮上与钢轨相接触的部分 ，即车轮的外圈，在整体轮上称为轮辋 ，在轮箍轮上称轮箍 。轮辋 或轮箍 上与钢 轨相接触的表面称为踏 面 ，

踏面一侧凸起的部分称为轮缘。轮缘位于钢轨的内侧 ，可防止轮对滚动脱轨，并起导向作用 。车轮上与车轴 相结合的部分称为轮毂 。轮

毂与轮辋用轮辐连接 。轮辐可以是连续的圆盘 ，称为辐板 ；也可以是若干沿半径方向布置的柱体，称为辐条 。

射频识别 指

射频识别即 ＲＦＩＤ（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技术 ，又称电子标签、无线射频识别 ，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 讯号识别特定目标

并读写相关数据

构架 指

构架是转向架的骨架 ，是转向架附属零部件的安装基础 ，用于联系转向架各组成部分和传递各方向的力 ，并用来保持轮轴 在转向架内

的位置

解体 指

机车车辆一般由车体 、转向架 、牵引缓冲连接装置 、制动装置、受流装置 、车辆内部设备、车辆电 气系统等部分组成 ，根据检修规程要求

进行检修，一般在较高检修规程时需要将各部件进行拆解分离 ，然后进行相应检修作业 ，对各部件与机车车辆的分离称之为解体

虚拟仿真 指

建立支持行为仿真的人体模型和支持功能仿真的虚拟样机模型 ，依据自然的人机交互方法 ，提供合适的碰撞 检测方法 ，满 足 仿真的实

时性的验证，验证过程完成沉浸在虚拟的三维模型中

ＮＤＴ 指 无损检测

ＩＳＯ９００１ 指 由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国际标准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拟进行战略转型，拓宽发展空间，构建新的利润增长极

本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为高端酒店的经营管理，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新政，导致酒店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酒店客房及餐饮经营收入快

速下滑，且下滑趋势至今尚未有明显的改观。

２０１３

年以来，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持续下滑，经营面临巨大的压力，亟需创造新的利润增长极。

本次拟并购的新联铁属于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领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及综合数据服务提供商。作为国内最早进入轨道交通运

营安全、维护领域的企业之一，新联铁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参与行业标准设定和关键产品、核心技术研发，经过

１７

年的发展，客户涵盖我国全部

１８

个铁路局、

２０

余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和主流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和检修工厂，部分关键产品出口海外，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新联铁通过自身努力和并购成长形成了“安全检测监测系统化平台

＋

核心设备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新联铁的运营安全 、维护产品已运用

于机车、车辆、供电 、工务等专业领域，涉及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新造、运用、维护的全寿命周期，覆盖我国全部动车 、大功率机车运用 、检修基地及

部分铁路客车、货车、供电、工务、城市轨道交通的新造厂和运用、维修段（所），产品深度和广度位居国内前列；动车组空心轴超声波探伤机、转向

架动载试验台、转向架静载试验台、机车车辆入库轨边综合检测系统、运行故障图像检测系统等核心装备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国内细分市

场的占有率较高，具有国际竞争力。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大规模投入及高速发展，报告期内新联铁的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保持快速增长。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在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的拓展，构建新的利润增长极。

（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受到国家政策鼓励，市场前景广阔

１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属于国家重点鼓励的发展方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

２０１１

年度）》将“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维修养护成套设备”确定为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２０１２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提出，围绕高速客运列车、重载货运列车、城际及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高端

轨道交通装备的发展需求，建立现代轨道交通装备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及系统的研发、试验验证、标准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研究永磁电传

动、磁悬浮、列车制动、牵引控制、高铁安全监测、运营安全检测及维修、通信信号等关键技术，研制轮轴轴承 、传动齿轮箱 、转向架、牵引变流器、

制动装置等关键零部件，加强产业化，提升核心部件及系统创新能力。到

２０１５

年，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轨道交通装备发展能力。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修正）》，铁路行车及客运 、货运安全保障系统技术与装备开发、工业

ＣＴ

、三维

超声波探伤仪等无损检测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大型养路机械、铁路工程建设机械装备、线桥隧检测设备列为鼓励类产业。

２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受益于我国铁路交通及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及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

１

）铁路交通领域需求巨大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十二五”期间铁路投资从原计划的

２．８

万亿元增加至

３．３

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原定规划

目标

１２

万公里增加到

１２．３

万公里。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为

１０．３

万公里，预计“十二五”期间累计投资将达

１．９

万亿元。按照规划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铁路新通车里程需要达到

２

万公里，投资

１．４

万亿元。随着铁路机车车辆等固定资产投资的累积，铁路交通领域的运营安全 、维

护的需求巨大。

（

２

）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需求增长迅速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１１

年进入大规模建设，地铁车辆段的数量快速增加。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 ，我国累计有

１９

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

８７

条 ，运营里程达

２

，

５３９

公里 ，中国地铁车辆保有量达

１５

，

８３９

组，是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７３

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轨道交通在未来

５－１０

年仍将保持较快发展。各城市最新规划显示，目前我国内地共有

５３

个城市规划了总数超过

３９６

条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总里程超过

１４

，

０００

公里。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 ，作为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运行的必要配套设施的车辆段，未来仍将处于大规模建设阶段，带动相关运营安全、维护需求的快速发展。

（

３

）海外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技术提升，我国的轨道交通产品和服务不断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我国的高铁装备具有技术先

进、安全保障、适应性强、性价比高等优势，加之我国高铁运营里程长，建设及运营经验丰富 ，在国际市场具有突出的竞争力。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开

始，在李克强总理的带领下，中国展开新一轮的“铁路外交”，接连与泰国、罗马尼亚 、英国达成了在高速铁路领域的合作意向。未来，随着轨道交

通“产品

＋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口模式进一步成熟，海外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

（三）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面临整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铁路实行政企分开，撤销原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路建设和运营两大任

务，并实行市场化、企业化运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 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要求铁路总公司向地方政府和

社会资本放开城际、资源开发性等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随着我国铁路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铁路行业的客户及需求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

点，铁路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的业务模式、服务要求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此外，根据原铁道部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

２００８

年调整）》及《铁路 “十二五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

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１２

万公

里，电气化率将达到

６０％

，复线率将达到

５０％

，快速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４

万公里，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１．８

万公里，客运专线运营里程将达

到

１．６

万公里，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４０

亿人次，货物发送量将达到

４０

亿吨。我国铁路运营里程的增加 、客货运输能力的增强 ，以及客运高速化 、货

运重载化的趋势，均对铁路交通的运营安全、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原有以检修为主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体系局限于单台检修设备或单一检修工序的功能实现，数字化水平低下，严重依赖于人的

主观判断，仅能满足基本检修数据需求，各检修设备之间、各数据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较差。近年来，随着轨道交通机车车辆高速度、高密度运

行以及安全运营技术的不断改进，原有相互独立的检修模式已不能满足检修预警、系统、智能、大数据互联互通的需求，轨道交通安全 、维护产品

已经向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方向整体升级为综合数据服务。原有单台设备、单一工序的检测 、监测及维修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我国轨道交通系

统高速发展的需要。

由于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偏小，厂商仍以提供单台硬件设备为主，难以满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维

护行业的发展要求，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行业整合趋势显现。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及资产，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

司的经营状况，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根据《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新联铁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９００

万元、

２１

，

９７０

万元。 交易完成后 ，根

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１１２１９

号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预计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上市公司将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

，

０７５．２８

万元、

１１５

，

４６０．２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４

，

０５５．６０

万元、

１８

，

１９５．０３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能力方面均将得到大幅

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局面。

（二）新联铁通过资产证券化践行平台型发展战略

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经过多年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产业成功建立了一系列覆盖面广 、技术领先的

产业标准，成为中国高端制造服务业的代表产业。新联铁顺应行业需求的变化，从装备制造商起步，不断整合产业资源，逐步形成了轨道交通营

运安全、维护相关的技术研发、装备制造、数据服务等方面的独特实力，发展成为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维护领域领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和综

合数据服务提供商。在此过程中，新联铁通过并购整合南京拓控、株洲壹星 、华兴致远三家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平台型发展战略 ，持续丰富产品线

类别，巩固产业竞争优势。目前新联铁已经形成了涵盖轨道交通机车、车辆、供电 、工务等领域新造 、运用 、维护全寿命周期的完整数据服务产业

链。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借助新联铁积累的丰富系统化平台整合经验，充分发挥新联铁在动车、大功率机车等细分市场的领先优势 ，借

助资本市场加速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力争成为世界轨道交通行业专注于运营安全、维护领域的卓越企业。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的批准

豪石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已作出决定，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豪石九鼎所持新联铁

５．１２２１％

股份，并同意豪石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古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古九鼎所持新联铁

４．１３０７％

股份 ，

并同意古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鸿泰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 ，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鸿泰九鼎所持新联铁

３．８００３％

股份，并同意鸿泰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万盛的合伙协议及其与凯风万盛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 》作出决

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凯风万盛所持新联铁

３．２２００％

股份，并同意凯风万盛与宝利来签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富祥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 ，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富祥九鼎所持新联铁

２．６４３７％

股份，并同意富祥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葑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已作出决定，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葑九鼎所持新联铁

２．４７８４％

股份，并同意天葑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鑫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已作出决定， 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鑫九鼎所持新联铁

２．４７８４％

股份，并同意天鑫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国润瑞祺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润瑞祺所持新联铁股份，并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林夫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

晟唐银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晟唐银科所持新联铁

１．８４００％

股份 ，并同意晟唐银科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雍创顺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雍创顺融所持新联铁

１．４４７８％

股

份，并同意雍创顺融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进取的公司章程及其与凯风进取签署的 《委托管理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凯风进取所持新联铁

０．６９００％

股份，并同意凯风进取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全部文件。

交大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大基金会所持新联铁

０．３３０４％

股份 ，并同意交大基金会与宝

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２

、配套融资投资者的批准

广州中值的投资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１７

，

４６２

，

１６５

股，认购价格为

８．５９

元

／

股，认购金额共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并同意广州中值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瑞联京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１３

，

９６９

，

７３２

股，认购

价格为

８．５９

元

／

股，认购金额共计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并同意瑞联京深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汇宝金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１１

，

６４１

，

４４３

股，认购

价格为

８．５９

元

／

股，认购金额共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并同意汇宝金源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中山泓华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１１

，

６４１

，

４４３

股 ，认购价格为

８．５９

元

／

股，认购金额

共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并同意中山泓华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一）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新联铁股东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古九鼎、谢成昆、鸿泰九鼎、凯风万盛、富祥九

鼎、石峥映、天葑九鼎、天鑫九鼎、袁宁、国润瑞祺、晟唐银科、雍创顺融、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凯风进取、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 、李勇、李晓棠 、

王宇、许皓、交大基金会、谭鹰、黄雪峰、戴德刚、梁彦辉、姜华、陈红瑛、夏益、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 、郭其昌 、杨已葱、邓家

俊 、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

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 、丁志云、

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以及韩珍宝，共计

８９

名。

本次配套融资投资者为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

（三）交易作价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２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新联铁经审计的

母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３８

，

２７５．２３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８４

，

３７４．０５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４６

，

０９８．８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８１．７１％

。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十二、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评估情况”。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 考虑到新联铁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事项的影响， 经本公司与王志全等

８９

名交易对方协商， 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作价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人的规定，本次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

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宝利来、新联铁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度 新联铁 宝利来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６６２．６０ ２８７．２５％

资产净额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３５８．４４ ３１９．３８％

营业收入 ５５，６１３．７８ ３０，４４４．８２ １８２．６７％

备注：宝利来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新联铁的营

业收入取自新联铁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并且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宝利来实业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５６

，

２９５

，

２２４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１．４８％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自然人文炳荣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０９７

，

９６２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６．２９％

；通过宝利来实业间控制宝利来

１５６

，

２９５

，

２２４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１．４８％

；自然人文炳荣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

来股份的比例为

５７．７７％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宝利来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

２８．２２％

（含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股数量），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自

然人文炳荣直接及间接控制宝利来股份的比例变更为

３１．６７％

，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ａｏｌｉｌ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 宝利来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４２８５ 号锦兴小区管理楼 ２ 楼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４２８５ 号锦兴小区管理楼 ２ 楼

注册资本 ： ３０，３６０．１６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０，３６０．１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周瑞堂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５５０１６２

税务登记号码：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２１８４３３３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９２１８４３３－３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６４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开发生产加工基地、首期生产经营禽畜、仓储、国内商业 、进出业务、数码科技 、计算机网络 、生物工程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投资兴办实业 ；物业管理 。

成立日期 ： １９８９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营业期限 ： １９８９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长期

二、设立以来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本公司前身系深圳锦兴开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办（

１９８９

）

５７０

号文批准成立，并经中国人

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

１９８９

）深人银复字第

１２２

号文批准，本公司以内部发行方式按每股面值

１０

元发行普通股

１００

万股，共计

１

，

０００

万元，

并以此为注册资本。

（二）设立后至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１９９０

年末期，本公司实施分红送股方案，按每

５

股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送股总数为

２０

万股。送股后总股本为

１２０

万股。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本公司股票获准拆细换发标准股票，由每股面值

１０

元拆细为每股面值

１

元。拆细后总股本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１

年中期，本公司实施分红送股方案，按每

１０

股送

８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送股总数为

９６０

万股。送股后总股本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

１９９１

年末期，本公司实施分红送股方案，按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送股总数为

２１６

万股。送股后总股本为

２

，

３７６

万股。

（三）上市后的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２

年，经深交所深证市字（

９２

）第

１０

号文批准，本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９９２

年度分红送股及

１９９３

年度配股方案，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配

３

股，配股价每股

１０

元，送配股总数为

１

，

０６９．２０

万股。送配股后总股本为

３

，

４４５．２０

万股。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实施

１９９３

年度分红送股方案，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１

股 ，共计送红股

１

，

０３３．５６

万股 。送股后总股本为

４

，

４７８．７６

万股。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配股方案，方案为每

１０

股配售新股

１．５

股，配股价每股

３

元，共配售新股

６７１．８１４

万股。配股后总股

本为

５

，

１５０．５７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分红送股方案，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共计送红股

５１５．０５７４

万股。送股后总股本为

５

，

６６５．６３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５

日，本公司实施

１９９５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

１

，

６９９．６９

万股 。转增后总股本为

７

，

３６５．３２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本公司非流通股东———宝利来实业、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实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股东向本公司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支付

２

股股份对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４

号 ）核准，本公司向宝利来实业发行

７８

，

１４７

，

６１２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１８０．０８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１８０．０８

万元 ，变更后的总股本

为

３０

，

３６０．１６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宝利来总股本为

３０

，

３６０．１６

万股。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宝利来实业，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未发生变动。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宝利来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炳荣

注册资本：

３０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地产开发（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后方可经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以上项目均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三）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文炳荣，男，出生于

１９５３

年，中国公民，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文炳荣曾任职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糖厂、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供销

社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供销进出口公司，现任宝利来实业董事长。

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完成资产重组前无实质性主营业务，营业收入主要来自酒水贸易和房屋租赁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完成向宝利来实业发行股份收购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以后，本公司以城市外围发达城镇高端酒店经营与管理业务

为主业。由于

２０１３

年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对酒店旅游业影响深远的系列新政，导致酒店旅游市场特别是高端星级酒店的餐饮、客房消费大幅萎

缩。受行业整体低迷影响，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双双下滑。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４４４．８２

万元，同比减少

８．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２７５．８０

万元，同比减少

４１．８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６

月 ，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

，

４５０．５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同期减少

２．６１％

；综合毛利率为

４４．３２％

，较

２０１３

年同期下降了

０．３８

个百分点 ；实现净利润

８６３．３４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同期减少

１８．１３％

。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分产品）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 ２０１１年度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销售收入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销售收入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销售收入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商品贸易 － － － － ２２．９７ ０．０７％ ６６３．８９ ２．１８％

客房服务 ４，３６１．８１ ３０．３０％ ８，９１３．９９ ２９．８８％ １０，５０２．１４ ３２．２７％ ８，９５０．７０ ２９．３９％

餐饮服务 ６，１８８．８３ ４３．００％ １２，４８４．８２ ４１．８４％ １３，５３７．９９ ４１．６０％ １３，５０５．４４ ４４．３５％

娱乐服务 ９４４．６２ ６．５６％ ２，７００．５５ ９．０５％ ３，１２８．９５ ９．６１％ ３，３７７．８６ １１．０９％

休闲服务 ２，３２６．６５ １６．１６％ ４，６２０．６６ １５．４９％ ４，３２７．２５ １３．３０％ ２，９６８．０４ ９．７５％

物业租赁 ５７２．０８ ３．９７％ １，１１６．６０ ３．７４％ １，０２５．５７ ３．１５％ ９８４．２５ ３．２３％

合计 １４，３９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８３６．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５４４．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０．１７ １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以及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六、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３，２１２．４３ ６２，６６２．６０ ６１，３８２．９６ ７，７２３．６６

负债总额 ５，９９０．６６ ６，３０４．１６ ７，３００．３２ ３３７．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７，２２１．７８ ５６，３５８．４４ ５４，０８２．６４ ７，３８６．０９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 ２０１１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４５０．５７ ３０，４４４．８２ ３３，１４８．０８ １，３９８．０８

营业利润 １，１６１．６５ ３，０２７．７９ ４，９０２．５４ －５３．８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２２．８９ ３，０１２．１１ ４，９１９．３０ －５３．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６３．３４ ２，２７５．８０ ３，９１２．９０ －５３．９５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年 １－６ 月 ／ 末 ２０１３年度 ／ 末 ２０１２年度 ／ 末 ２０１１年度 ／ 末

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 １．８８ １．８６ ３．５６ １．００

资产负债率 ９．４８％ １０．０６％ １１．８９％ ４．３７％

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２％ ４．１２％ ７．３５％ －０．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５７ －０．０１

七、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４

号 ）核准，本公司向宝利来实业发行

７８

，

１４７

，

６１２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宝利来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价格为

５．４０

亿元。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３３２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宝利来投资

２０１２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为

４

，

００１．７１

万元。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３６７２

号 《宝利来投资盈利预测与实际经营差异表的审核报告》，宝

利来投资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３

，

９５７．０７

万元，占盈利预测的

９８．８８％

，基本达到了盈利预测目标。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３３１

号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可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３５３．４９

万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４１５８

号 《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

，

２７５．８０

万元，占盈利预测的

５２．２８％

。由于

２０１３

年宏观经济和酒店行业发生了重大不利

变化，导致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实现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的目标。

上市公司已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未能完成盈利预测

的公开道歉公告》，向广大投资者公开道歉。

（三）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报告书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宝利来实业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项目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２ 对标的资产价值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 （含交易完

成当年）内 。

根据德正信评估出具的德正信综评报字 ［２０１４］第 ０２１ 号评估报告 ，宝利来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结果为 ：６６１４７．１９ 万元人民币 。仍在承诺期内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４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

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５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６

关于宝利来投资应收账款的

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７

业关于本次交易过渡期的相

关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重组交易过渡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８ 关于过渡期损益的相关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重组交易过渡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文炳荣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２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３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

深圳市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文宝宝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宝利来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１ 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２０１２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永久承诺 仍在承诺期内，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第三章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王志全等

８９

名新联铁股东，其中自然人股东

７７

名，有限合伙企业股东

１０

名，有限责任公

司

１

名，社会团体法人股东

１

名，合计持有新联铁

１００％

股份。

本次配套融资投资者为稳赢

２

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一）王志全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 王志全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 ：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３０７１５＊＊＊＊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２ 号青年楼＊＊＊＊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５９ 号院 ２ 号楼 ３０５ 室

通讯方式 ： ０１０－６２１４２１００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是否持有该单位股份

２０１１年 １ 月至今 新联铁 董事长 是

２０１１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北京海泰德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经理 否

２０１１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北京新路和通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经理 否

２０１１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北京新联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经理 否

注：北京海泰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路和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联万通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志全除持有新联铁

２

，

７３６．２７

万股股份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份。

（二）王新宇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 王新宇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 ：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０３０２＊＊＊＊

住所 ：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昌平路 ３８０ 号院 １０ 号楼＊＊＊＊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５９ 号院 ２ 号楼 ３０５ 室

通讯方式 ： ０１０－６２１４２１００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是否持有该单位股份

２０１１年 １ 月至今 华兴致远 董事长 否

２０１４年 ５ 月至今 新联铁 副董事长 是

２０１４年 ８ 月至今 新联铁 总经理 是

注：王新宇曾持有华兴致远股权，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转让予新联铁。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王新宇除持有新联铁

９１８．３８

万股股份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份。

（三）李颀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 李颀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 ： １１０２２１１９６４０４２６＊＊＊＊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１１ 号 １ 号楼＊＊＊＊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５９ 号院 ２ 号楼 ３０５ 室

通讯方式 ： ０１０－６２１４２１００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是否持有该单位股份

２０１１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沃尔新 执行董事 否

２０１１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北京新路和通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否

２０１１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北京新联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否

２０１２年 ３ 月至今 新联铁 员工 是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李颀除持有新联铁

５９９．４２

万股股份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份。

（四）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５２５ 号 ２０５ 室丙

办公地点 ：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５２５ 号 ２０５ 室丙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４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 ）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７５７９１８９１２０ 号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基金，实业投资 ，投资咨询 ，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

、历史沿革

豪石九鼎系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和严富源等

１３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设立时合伙人认缴

的出资额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３８％

，为普通合伙人 ；严富源等

１３

名自然人认缴出

资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９７．６２％

，为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豪石九鼎核发了注册号为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４２６

的合伙企

业营业执照。

豪石九鼎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１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普通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２ 严富源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５００ ６４．２９％

３ 顾清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７６％

４ 倪棕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７６％

５ 刘泓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６ 盛建民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７ 庄超伟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８ 陈才明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９ 鲁立辉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１０ 吴茂高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１１ 季蕴佳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１２ 蒋薇倩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１３ 曹超凡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１４ 李宁川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３８％

合计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控制关系

（

１

）控制关系图

Ａ．

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证券代码为

４３０７１９

。截至

８

月

１０

日 ，北京同

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户数为

１７３

户，以下是其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明细：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本性质

１ 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６９，６９０，０００ ５０．８０ 流通受限股份，可转让股份

２ 钱国荣 １７２，３５０，０００ ４．２３ 可转让股份

３ 冯源 １１８，８６０，０００ ２．９２ 可转让股份

４ 王尔平 ９５，７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 可转让股份

５ 张征 ８２，９５０，０００ ２．０４ 可转让股份

６ 杭州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６，５２０，０００ １．８８ 可转让股份

７ 易彬 ６６，４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 可转让股份

８ 朱莉芝 ６０，３９０，０００ １．４８ 可转让股份

９ 苏州隆威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５５，１８０，０００ １．３５ 可转让股份

１０ 赵明 ５２，１３０，０００ １．２８ 可转让股份

合计 ２，８５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０，１８０，０００

（

２

）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４３５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自然人吴刚 、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豪石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 、黄

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４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新联铁以外，豪石九鼎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１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眼镜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验光配镜（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 ）；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 、投资

咨询（不含证券 、保险 、基金、金融业务 、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企业形象策划

６．００％

２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对外承包工程 ；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服务 ；石油钻采专用机械制造与销售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催化剂 、钻井用助剂 、表面活性剂 、油田用化学制剂 制造 ；机械设

备租赁

１．７６％

５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豪石九鼎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６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豪石九鼎未经审计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９，２１０．６４

负债合计 ０．０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２１０．６１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２３．３４

利润总额 ２３．３４

净利润 ２３．３４

（五）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１３７

办公地点 ：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１３７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表：赵忠义 ）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０６１２９６

税务登记证号： 税字 １２０１１６５８１３０８８３８

经营范围 ：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

、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设立

古九鼎系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和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李锦恭等

１１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共同以现金方式

出资设立，设立时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合计为

１６

，

５６６

万元。其中，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１６６

万元，占比

１％

，为普通合伙人 ；李锦

恭等

１１

名自然人和天津市和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合计为

１６

，

４００

万元，占比

９９％

，为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天津市滨海

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古九鼎核发了注册号为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０６１２９６

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古九鼎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比例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６６ １．００％

李锦恭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００ １３．８８％

李向阳 有限合伙人 ２，２００ １３．２８％

朱洪利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７％

郑香芬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７％

孙志国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０ ７．２４％

林伟雄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曹峰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上官文龙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王殿锁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张邦肯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周伟全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天津市和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７００ ４．２３％

合计 １６，５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额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经古九鼎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曹峰将其占古九鼎

６．０４％

的出资额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刘振东。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６６ １．００％

李锦恭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００ １３．８８％

李向阳 有限合伙人 ２，２００ １３．２８％

朱洪利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７％

郑香芬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７％

孙志国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０ ７．２４％

林伟雄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刘振东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上官文龙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王殿锁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张邦肯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周伟全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６．０４％

天津市和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７００ ４．２３％

合计 １６，５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３

、控制关系

（

１

）控制关系图

（

２

）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８２５５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自然人吴刚 、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古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 、黄晓捷 、吴

强、蔡蕾、覃正宇。

４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新联铁以外，古九鼎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１ 广东天高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铁矿及其伴生矿的开采 、选矿和销售 ［凭《采矿许可证》经营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固体矿 产勘 查 （乙 级 ）［凭 《地

质勘查资质证书》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勘查工程施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国内矿 石及精 矿的加工 、贸

易；贵金属销售。（以上项目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 ，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１．３５％

２ 新疆红星镁业有限公司 镁锭 、硅铁 、兰炭、镁合金型材、板材制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铸件的生产及销售 ９．０９％

３ 博思特能源装备 （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装备的制造、开发 、设计及服务 ；石油天然气站场设计及设备安装；货物进出口；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 ；石油天然气 （海洋 ）行业工程设计 （法律 、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９５％

４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 、销售尿素、复合肥 、硝酸钙 、硝酸铵钙、农业用改性硝酸铵、液态氮肥 、三聚氰铵 、硝酸铵 、硝酸 、双氧水 、液氨、甲醛、二

氧化碳、改性三聚氰铵 、蜜胺特种纤维 、催化剂、化工助剂等 ；制造化工设备；化工设备安装与维修 （不含压 力管道 、锅 炉 ）；

普通货物运输、化工工程设计及化工新技术研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专

项专营规定的 ，从其规定 ；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凭许可证经营 ）

０．６％

５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卫生陶瓷制品、建筑陶瓷制品 、卫生陶瓷洁具配件 、整体浴室、整体橱柜 、建筑装饰 、装修材料 、高中档系列抛光

砖、墙地板 ；坐便盖 、水箱配件、塑料制品 、卫生瓷配套产品 ；文化用纸、胶印纸的加工 ；原纸销售；纸板 、纸箱加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 。木制门窗批发 、零售 ；普通货运（经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网上销售本公司自产的产品；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

０．９５％

５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古九鼎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６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古九鼎未经审计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５，９５３．４２

负债合计 ２４．２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５，９２９．２２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２３．８８

利润总额 －２３．８８

净利润 －２３．８８

（六）谢成昆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 谢成昆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 ： ４３０２０２１９６６０４０８＊＊＊＊

住所 ：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民主村 １５ 栋＊＊＊＊

通讯地址 ：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Ａ５－１ 区

通讯方式 ： ０７３１－２２４３４１９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是否持有该单位股份

２０１１年 １ 月至今 株洲壹星 总经理 否

２０１２年 ３ 月至今 新联铁 副总经理 是

注：谢成昆曾持有株洲壹星股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转让予新联铁。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谢成昆除持有新联铁

３３４．１８

万股股份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份。

（七）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５７ 号 ３Ａ 室西侧之十六

办公地点 ：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５７ 号 ３Ａ 室西侧之十六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３３２００００９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 税厦字征 ３５０２０３５６８４３５６２ 号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证券 、期货及其他金融服务）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设立

鸿泰九鼎系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陈丽艳等

１３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 设立时合伙人认缴的

出资额合计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１２５

万元，占比

１％

，为普通合伙人；陈丽艳等

１３

名自然人认缴出资

合计为

１２

，

３７５

万元，占比

９９％

，为有限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鸿泰九鼎核发了注册号为

３５０２０３３２００００９７９

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鸿泰九鼎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１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２５ １．００％

２ 陈丽艳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３ 邱联瑞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４ 林文星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５ 刘丽萍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６ 张芳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７ 詹建华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 李进坚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９ 章小龄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０ 刘根东 有限合伙人 ８７５ ７．００％

１１ 陈烨丹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 ６．００％

１２ 张永余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 ６．００％

１３ 陈航宇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４ 蓝学洲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４．００％

合计 １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额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李进坚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８％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转让给蒋鑫 ；有限

合伙人詹建华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８％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刘根东；有限合伙人张永余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６％

的

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

７５０

万元）转让给张诗诗；有限合伙人陈航宇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４％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洪亮。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１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２５ １．００％

２ 刘根东 有限合伙人 １，８７５ １５．００％

３ 陈丽艳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４ 邱联瑞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５ 林文星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６ 刘丽萍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７ 张芳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 蒋鑫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９ 章小龄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０ 陈烨丹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 ６．００％

１１ 张诗诗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 ６．００％

１２ 洪亮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３ 蓝学洲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４．００％

合计 １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份额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蓝学洲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４％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５００

万元 ）转让给拉萨昆吾九

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刘根东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１０％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１

，

２５０

万元）转让给另一有限合伙人陈烨丹，

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５％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６２５

万元）转让给另一有限合伙人张诗诗。同时，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由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减少至

７

，

７８０

万元。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１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８１．２５ １．０７％

２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５ ４．１８％

３ 林文星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４ 刘丽萍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５ 章小龄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６ 陈丽艳 有限合伙人 ８２５ １０．６０％

７ 邱联瑞 有限合伙人 ９７５ １２．５３％

８ 张 芳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９ 陈烨丹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７０ １５．０４％

１０ 张诗诗 有限合伙人 ８２８．７５ １０．６５％

１１ 蒋鑫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１２ 洪亮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５ ４．１８％

合计 ７，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额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陈丽艳将所持有的占合伙企业

１０．６０％

的财产份额 （认缴出资额

８２５

万元）转让给张诗诗。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１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８１．２５ １．０４％

２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５ ４．１８％

３ 林文星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４ 刘丽萍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５ 章小龄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７ 邱联瑞 有限合伙人 ９７５ １２．５３％

８ 张 芳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９ 陈烨丹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７０ １５．０４％

１０ 张诗诗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５３．７５ ２１．２６％

１１ 蒋鑫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０ ８．３５％

１２ 洪亮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５ ４．１８％

合计 ７，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控制关系

（

１

）控制关系图

（

２

）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３２００２５３５１２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等须经许可的金融、咨询

项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自然人吴刚 、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鸿泰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 、黄晓

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４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新联铁以外，鸿泰九鼎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持股情况

１ 河南省远洋铝业有限公司

铝粉 、水性铝银浆的研发 、生产销售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和技术除外 ）（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７．３３％

２ 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项目投资、建设（不含金融 、证券业务）；信息产业相关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研制、开发 、销售 ；增值电 信业务

经营 （凭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在有效期内经营）

６．１１％

５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鸿泰九鼎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６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鸿泰九鼎未经审计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７，３７１．８８

负债合计 ４０．３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３３１．５２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３．６６

利润总额 －３．６６

净利润 －３．６６

（八）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３４５ 号沙湖创投中心 １ 座

办公地点 ：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３４５ 号沙湖创投中心 １ 座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托代表：赵贵宾 ）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２０４６９４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 ３２１７００５８１０７５１６５ 号

经营范围 ： 创业投资 ，创业投资咨询以及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设立

凯风万盛系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蔡迪敏等

１２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共

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设立时合伙人认缴的出资额合计为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１７％

，为普通合伙人；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蔡迪敏等

１２

名自然人认缴出资合计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９７．８３％

，为有限合伙人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凯风万盛核发了注册号为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２０４６９４

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凯风万盛设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认缴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１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普通合伙人 ５００ ２．１７％

２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０ ３２．６１％

３ 蔡迪敏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８．７０％

４ 姚卫中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８．７０％

５ 金献苏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６．５２％

６ 姚连干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６．５２％

７ 邱龙虎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８ 庞慧峰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９ 卞涵佳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１０ 王晓华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１１ 黄先栋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１２ 黄祖李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１３ 张海根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１４ 黄珠妹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４．３５％

合计 ２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变更后，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下转 B50版)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王志全等

７７

名自然人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５９

号院

２

号楼

３

层

２－３０５－１８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５２５

号

２０５

室丙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１３７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５７

号

３Ａ

室西侧之十六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３４５

号沙湖创投中心

１

座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九江开发区长江大道

３３０

号发展大楼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６

幢

１１０５

室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６

幢

１１０５

室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路

９

号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１４８０

号拉德方斯大厦西楼

５１３

号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４２１

弄

１０７

号

Ｐ２４０

室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１－１３－１

号苏新写字楼

１６

层

１６０９

室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３

号北京交通大学知行大厦

８

层

８２１２

配套融资投资者 住所

／

通讯地址

民生稳赢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室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２

号

Ｃ

座

６０９

室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

１６０７

房自编之四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南路

１３６

号阳光美加商业楼（合展大厦）

８０２

卡之二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九月


